
10.对普通高校学生申诉作出裁决流程图

收件

申请人（申诉学生）提交书面申诉申请书、学校处理（处分）决定书复

印件和学校申诉委会员复查意见复印件。

受理

对所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初审，符合受理条件和范围的予以受理；不符

合受理条件和范围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或作说明。

调查

核查申诉材料，必要时实地调查，由所在学校举证。调查结束后，形成

书面调查结论。

决定

组织对调查结论进行审议，形成处理意见。

印制处理意见书

根据决定形成的处理意见，印制处理意见书。

送达

处理意见书送达申请人，同时抄送学校。


